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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涧西区统计局

涧西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7月 30日）

根据涧西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

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一）全区单位基本情况

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26291个，比 2018年末增加 10592个，增长 67.5%；

产业活动单位 28129个，增加 10793个，增长 62.3%；个体经

营户 35921个，增加 18585个，增长 107.2%（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26291 100.0

企业法人 25392 96.5

机关、事业法人 330 1.3

社会团体 100 0.4

其他法人 469 1.8

二、产业活动单位 28129 100.0

第二产业 5339 19.0

第三产业 22790 81.0

三、个体经营户 35921 100.0

第二产业 1211 3.4

第三产业 34710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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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 8430个，占 3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08个，

占 11.4%；建筑业 2908个，占 11.1%。在个体经营户中，位

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8034个，占 50.2%；住宿

和餐饮业 7487个，占 20.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945个，占 13.8%（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26291 100.0 35921 100.0

农、林、牧、渔业 38 0.1 18 0.1

采矿业 3 0.01 - -

制造业 2253 8.6 799 2.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1 0.1 2 0.01

建筑业 2908 11.1 440 1.2

批发和零售业 8430 32.1 18034 50.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78 1.8 913 2.5

住宿和餐饮业 595 2.3 7487 2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81 8.3 287 0.8

金融业 57 0.2 - -

房地产业 920 3.5 943 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08 11.4 896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35 9.6 235 0.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2 0.5 47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79 2.6 4945 13.8

教育 601 2.3 227 0.6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8 0.8 195 0.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29 3.2 453 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15 1.6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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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办事处单位基本情况

2023年末，全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26291

个，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瀛洲街道 7773个，占 29.6%；珠

江路街道 3314个，占 12.6%；周山路街道 1999个，占 7.6%。

（详见表 2-3）。

表 2-3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26291 100.0 28129 100.0

湖北路街道 1811 6.9 1990 7.1

天津路街道 1084 4.1 1157 4.1

长春路街道 1398 5.3 1502 5.3

南昌路街道 1258 4.8 1380 4.9

长安路街道 1481 5.6 1656 5.9

重庆路街道 468 1.8 518 1.8

郑州路街道 1497 5.7 1607 5.7

武汉路街道 525 2.0 574 2.0

珠江路街道 3314 12.6 3656 13.0

周山路街道 1999 7.6 2144 7.6

工农街道 1570 6.0 1627 5.8

瀛洲街道 7773 29.6 8096 28.8

辛店街道 977 3.7 1014 3.6

徐家营街道 1136 4.3 1208 4.3

二、从业人员

（一）全区从业人员情况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8.2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15.0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5.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22.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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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

的行业是：制造业 11.2万人，占 29.3%；批发和零售业 5.9万

人，占 15.4%；建筑业 4.1万人，占 10.7%（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81890 150266

农、林、牧、渔业* 386 148

采矿业 52 10

制造业 111733 3210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030 1000

建筑业 40750 10814

批发和零售业 58981 2813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334 1469

住宿和餐饮业 5951 338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07 8007

金融业 10073 7042

房地产业 13524 626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967 121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4513 1255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332 16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834 3138

教育 11669 836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591 746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229 300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834 3587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

他房地产业。

（二）分办事处从业人员情况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8.2万人，位居前三位的办事处是：瀛洲街道 11.3万人，占

29.6%；周山路街道 3.7万人，占 9.7%；珠江路街道 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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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9%（详见表 2-5）。

表 2-5 按办事处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计 381890 150266

湖北路街道 28894 13590

天津路街道 16841 7173

长春路街道 12393 4964

南昌路街道 14450 6493

长安路街道 28994 10642

重庆路街道 12900 3406

郑州路街道 22725 11865

武汉路街道 6885 2538

珠江路街道 30138 15448

周山路街道 36987 16577

工农街道 18838 5250

瀛洲街道 112964 40757

辛店街道 19409 5329

徐家营街道 19472 6234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029.6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811.9亿元，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217.7亿元。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295.8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58.2亿元，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237.6亿元。

2023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 2656.8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1266.8亿元，

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1390.0亿元（详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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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万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万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40295906.2 22958485.1 26568269.9

农、林、牧、渔业 3407.8 808.9 7839.1

采矿业 2436.9 984.5 1030.7

制造业 15060549.3 7986524.6 10392459.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50083.3 1130130.2 235642.2

建筑业 2020413.4 1471896.0 2074346.1

批发和零售业 3774959.0 2300778.8 837422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5757.9 201744.1 268693.6

住宿和餐饮业 102013.2 103559.5 121897.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1293.1 90645.5 549513.1

金融业 3476090.5 - 639870.9

房地产业 5939371.6 5712935.2 100248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98243.9 1032960.4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23927.2 1102125.8 1486686.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49632.9 275279.3 4406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2563.2 18751.9 162842.9

教育 115588.4 26067.1 103490.5

卫生和社会工作 657707.1 456969.1 14362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8867.5 20324.2 183669.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393000.0 1026000.0 -

注：1、表中法人单位负债合计数不含金融业数据。

2、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

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

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 7—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

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

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

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

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



— 8—

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

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

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

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